(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第七屆《長青生活節》攝影故事競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bookmark: _GoBack]    茲就立同意書人            參加靜宜大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第七屆《長青生活節》攝影故事競賽選拔（以下簡稱本活動），立同意書人同意將參賽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授予主辦單位，並同意遵守下列各事項：

1. 保證投稿作品為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發表，且無抄襲國內外其他創作之自創作品，且無使用侵權之圖檔或文字，或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題、政治議題等，亦無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經主辦/執行單位查證屬實，主辦/執行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若造成主辦/執行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1. 同意將本參賽得獎作品授權予靜宜大學進行非營利或推廣之使用，並得再授權他人使用。
（一）授權條件：無償
（二）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1. 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冒名頂替參加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靜宜大學
立同意書人:                     (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未滿18歲者，一併簽署以下資料--------------------
法定代理人：                    (親筆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說明：
1、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寄檔案。
2、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3、簽署同意書須成年（滿18歲），若未成年需併同法定代理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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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靜宜大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第


七


屆《長青生活


節》攝影故事競賽選拔（以下簡稱本活動），立同意書人同意將參賽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授予主辦單


位，並同意遵守下列各事項：


 


 


一、


保證投稿作品為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發表，且無抄襲國內外其他創作


之自創作品，且無使用侵權之圖檔或文字，或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


題、政治議題等，亦無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


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經主辦


/


執行單位查


證屬實，主辦


/


執行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若造成主辦


/


執行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


 


二、


同意將本參賽得獎作品授權予靜宜大學進行非營利或推廣之使用，並得再授權他人使用。


 


（一）授權條件：無償


 


（二


）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公開上


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三、


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冒名頂替參加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


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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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寄檔案。


 


2


、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3


、


簽署同意書須成年（滿


18


歲），若未成年需併同法定代理人簽署。


 




(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  

第 七 屆《長青生活節》攝影故事競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茲就立同意書人                         參加靜宜大學（以下簡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第 七 屆《長青生活 節》攝影故事競賽選拔（以下簡稱本活動），立同意書人同意將參賽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授予主辦單 位，並同意遵守下列各事項：     一、 保證投稿作品為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經刊登、使用、發表，且無抄襲國內外其他創作 之自創作品，且無使用侵權之圖檔或文字，或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宗教議 題、政治議題等，亦無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 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如經評審決議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並經主辦 / 執行單位查 證屬實，主辦 / 執行單位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若造成主辦 / 執行單位損害，參賽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   二、 同意將本參賽得獎作品授權予靜宜大學進行非營利或推廣之使用，並得再授權他人使用。   （一）授權條件：無償   （二 ）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公開上 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三、 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冒名頂替參加或其他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經查證屬實，主辦單 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靜宜大學   立同意書人 :                     ( 親筆簽名 )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 未滿 18 歲者，一併簽署以下資料 --------------------   法定代理人：                       ( 親筆簽名 )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說明：   1 、每位參賽者需親筆簽名確認著作權轉讓同意書，於報名時一併寄檔案。   2 、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3 、 簽署同意書須成年（滿 18 歲），若未成年需併同法定代理人簽署。  

